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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随着电子信息化水

平的提高，相当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创办了自

身的网站。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千家网站对外提供药品

、医疗器械信息服务，这些网站的开通运行，一方面促进了

药品、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电子信息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

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网站未经法定程序审

批擅自开办；违规开展药品电子商务；有的网站发布药品、

医疗器械信息时，夸大功能主治、删节禁忌症，误导消费者

。在加强综合性网站管理的同时，必须加强对药品、医疗器

械企事业单位自身网站的监督管理，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292号令）、《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第26号令）的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从事经营性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进行审核，对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

息服务实行备案管理。”以及“拟提供网上药品交易服务的

应按有关规定另行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专项申请”，

各药品、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开办网站必须依法定程序，经

药品监督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办。经了解，由于多方面的

原因，一些药品、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开办的从事互联网药

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的网站，并没有备案审核或提出专项

申请，这是不允许的。经研究决定，上述网站须在2002年7

月31日前依法完成审核或专项申请等开办手续，过时未办的



将依法给予查处。 二、各药品、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所办网

站提供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的必须依法定审批标准进行

发布，确保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擅自修改删

节，特别对当前突出的药品、医疗器械网上发布的夸大功能

主治疗效虚假信息，更要严加查处。另外，各网站未经批准

一律不得进行药品、医疗器械网上交易服务。网上违反《药

品管理法》的行为，各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网下违法行

为一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查处。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有关情况说明的通知》

（国药监市［2001］164号）规定：“若申请单位与其网站为

异地的，应在网站所在地办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申请手续

。”通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实践反映出，各省级药品监督部门

实际操作起来较为不顺。因为电信管理部门是由申请单位所

在地省级监管部门进行管理的。为便于监管且同电信管理部

门协调一致，经研究决定：自2002年6月1日起，凡提供互联

网药品信息服务的不论其网站是否与申请单位在一起，一律

由申请单位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其从事的经营

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进行初审，对其从事的非经营性互联

网药品信息服务进行审核。其它仍按国药监市［2001］164号

规定执行。 四、各地应切实加强对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和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监督管理，今后如发现末经审核擅自从

事该项服务的要立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要会同当地电

信管理部门依法给予查处。 请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所有药品

、医疗器械企事业单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二年五

月二十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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